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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

（暂行）》等 6 项实施细则的解读  

       

   现对《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等 6 项实施细则的

通知》（吉人社联〔2024〕78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解读如下。  

   一、主要依据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

干措施〉的通知》（吉发〔2024〕7号）。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主要包括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

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实施细则（暂行）、

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
业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实施细则（暂

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具体内

容如下。  

   （一）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  

   1.申请就业生活补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毕业年度（指毕业生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

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

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  

   （2）毕业年度内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 1 年

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

位以及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不享受此项政策。第四季度毕业的高校毕业生，签

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时间，可延长至次年 6月 30 日；  

   （3）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  

   2.就业生活补贴标准是多少，可以享受多长时间？  

   答：补贴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月 2500 元、硕士研究生每月 1500 元、本科
生每月 1000 元，自申报之日起享受补贴不超过 24 个月。本政策与各地政策如

有重叠，按照不低于本政策补贴标准执行，涉及与各地政策衔接问题，由各地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本政策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不重复

享受。    
   3.申请就业生活补贴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港澳台高校毕业生提供港澳台居民居

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境外和港澳台高校毕业生提供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政府机关考录人员提供《录用

审批表》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考录人员提供《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人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5）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4.就业生活补贴如何申领？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应在毕业年度内，到就业地县（市、区）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申请表》，
并提交相关材料。  

   5.就业生活补贴审核公示需要多长时间，如何支付？  

   答：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对申请人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根据就业生活补贴发放条件对申请人信息进行
比对，对符合条件人员的信息在本地人社部门官方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

无异议后，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汇总数据进行审核，审核无误

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6.就业当月，可否享受就业生活补贴？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自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起即可申请就业生活

补贴，次月享受，按月发放。  

   7.高校毕业生需要按月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吗？  

   答：高校毕业生首次申请后，不用按月提出申请，由县（市、区）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按月审核申请人上个月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据实发放。  

   8.毕业时间怎么认定？  

   答：国内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为准，海外留

学人员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为
准。只标注月份的，以标注的当月最后一天为准。   

   9.就业地怎么认定？  

   答：就业地指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所在地。  
   10.高校毕业生的学历怎么认定？  

   答：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标准以首次申请时的学历进行认定，享受期

间学历变更的，补贴标准不随之变更。  

   （二）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实施细则（暂

行）  

   1.实训中心可为毕业生提供哪些就业服务？  

   答：实训中心可根据入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提供“1131×N”服

务（即至少提供 1 次政策宣介、1 次职业指导、3 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

就业见习），实践及实训等相应的就业创业服务。  

   2.符合什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入驻实训中心？  

   答：取得毕业证后 2 年以内，无就业登记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毕业生

（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

等学历留学人员），可向原户籍所在地实训中心提出申请。  



   3.入驻实训中心有补助吗？  

   答：2024 年 4月 22 日起，高校毕业生入驻本人原户籍所在地实训中心，

且每日实训不少于 6小时，每月不少于 20 个实训日的，可申请实训中心入驻人

员补助。本政策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

习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不得同时享

受。  

   4.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标准是多少，可享受多长时间？  

   答：每人每月 1500 元，享受补助最长 24 个月。    

   5.申请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考勤记录表（加盖承训单位公章）；  

   （4）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6.如何申请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到所入驻实训中心所在地县（市、区）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

补助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7.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审核公示需要多长时间，如何支付？  

   答：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对申请人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按月根据发放条件对申请人信息进行比对，并

对符合条件人员信息在本地人社部门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汇总数据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按规

定将资金支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8.承接实训项目单位有哪些？  

   答：各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确定的各类用人单位，主要包括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实施细则（暂行）  

   1.申请科研助理生活补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吉林省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本科毕业生）；  

   （2）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部属和省属高校（含民办高校）、科研院所签

订科研助理岗劳务协议（劳动合同）；  

   （3）聘任为全时在职在岗科研助理（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在岗时长不低于

6小时）。  

   2.科研助理生活补贴标准是多少，可享受多长时间？  

   答：每人每月 1000 元，享受补贴不超过 12 个月。科研助理生活补贴不得

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享受。  

   3.申报科研助理生活补贴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科研助理岗工作人员名单；  

   （2）劳务协议（劳动合同）；  

   （3）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4）申请人毕业证书复印件；  

   （5）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4.如何申领科研助理生活补贴？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填写《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申

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高校聘用的科研助理向用人高校提出申请。科研院所

聘用的科研助理向毕业院校提出申请。各高校统一汇总后，填写《吉林省高校

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汇总表一》并报送至省教育厅。  

   5.科研助理生活补贴审核公示多长时间？  

   答：省教育厅负责申报材料审核，并按月将审核结果在官方网站公示，公

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由省教育厅形成《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

贴汇总表二》并报省人社厅审核后报省财政厅。  
   6.科研助理生活补贴如何支付？  

   答：省财政厅根据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申请，将资金拨付至相关高校，由

高校按规定支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四）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实施细则（暂行）  
   1.申请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奖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创业补贴：①取得毕业证后 3 年内，无就业登记和社会保险缴费记

录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

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且于 2024 年 4月 22 日（含 22 日）以后，

首次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从事个体经

营；②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申请和发放补贴时均为正常

运营状态；③带动就业 3人（含本人）以上并为其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

险费。  

   （2）创业奖补：已申领上述创业补贴并正常运营 3年以上，可申请创业

奖补，经评审通过后，可给予创业奖补。  

   2.创业补贴（创业奖补）的标准是多少？  
   答：创业补贴标准为 5万元，此项补贴不得与初次创业补贴重复享受。创

业奖补标准为 5 万元。  

   3.申请创业补贴（创业奖补）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创业补贴：①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港澳台毕业生提供居民

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②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境外和港澳台高校毕

业生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复印件；③申请人营

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④经营场所的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⑤吸

纳就业人员连续 3 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⑥正常运营证明：支付工资

凭证、劳动合同、纳税或免税凭证；⑦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

账户。  

   （2）创业奖补：申请人需提交正常运营 3 年期间的上述材料，且提供吸

纳就业人员 3人次累计 90 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4.创业补贴（创业奖补）如何申报？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到所创办企业注册地县（市、区）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奖补）申请

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5.创业补贴（创业奖补）审核公示需要多长时间？  

   答：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对申请人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根据发放条件对申请人信息进行比对，对符合

发放条件人员的信息在本地人社部门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形成汇总数据报当地财政部门。  

   6.创业补贴（创业奖补）如何支付？  

   答：财政部门对资金拨付申请报告及汇总数据审核无误后，按规定将资金

拨付至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由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支

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五）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  

   1.申请租房补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

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  

   （2）毕业年度内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 1年及
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享受此项政策。第四季度毕业

的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时间，可延长至次年 6月 30

日；  

   （3）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   

   2.租房补贴标准是多少，可享受多长时间？  

   答：补贴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月 2500 元、硕士研究生每月 1500 元、本科

生每月 1000 元，自申报之日起享受补贴不超过 24 个月。本政策与各地政策如

有重叠，按照不低于本政策补贴标准执行，涉及与各地政策衔接问题，由各地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此项补贴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不重复享

受，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不同时享受。     

   3.享受租房补贴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港澳台毕业生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境外和港澳台高校毕业生提供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4）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5）租房合同及税务开具的租赁费发票；  

   （6）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政府机关人员提供《录

用审批表》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人员提供《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灵

活就业人员提供《就业创业证》电子证、创业人员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复印件。  

   4.如何申领租房补贴？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应在毕业年度内，到就业创业地县（市、

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

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5.租房补贴审核公示需要多长时间，如何支付？  



   答：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对申请人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根据发放条件对申请人信息进行比对，在本地

人社部门官方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县（市、区）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对汇总数据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请人社

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6.就业创业当月，可否享受租房补贴？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自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起即可申请就业创业

租房补贴，次月享受，按月发放。  

   7.高校毕业生需要按月申请租房补贴吗？  

   答：个人首次申请后，不用按月提出申请，由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按月审核申请人上个月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据实发放。  
   8.就业创业地怎么认定？  

   答：就业地指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所在地。创业地指创办实体注册地。  

   （六）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  
   1.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答：申请购房补贴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

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   

   （2）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

（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

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享受此项政策。  

   （3）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   

   （4）自 2024 年 4月 22 日起，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首次购买商品房，包

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含房屋属性为公寓的，不含商业用房）。  

   2.一次性购房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博士研究生 8万元、硕士研究生 5 万元、本科生 3 万元。本政策与各
地政策如有重叠，按照不低于本政策补贴标准执行，涉及与各地政策衔接问

题，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此项补贴与“省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支持

的“安家补贴”不得重复享受，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不同时

享受。  
   3.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港澳台毕业生提供港澳台居民居

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境外和港澳台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4）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5）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政府机关人员提供《录

用审批表》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人员提供《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灵

活就业人员提供《就业创业证》电子证、创业人员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复印件；  



   （6）申请人不动产权证书或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以网签合同

签订时间为购房时间申请的，提供网签备案信息；  

   （7）申请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凭证；  

   （8）夫妻双方均符合申领条件的，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

件。        

   4.如何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  

   答：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就业创业地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提出申请，填写《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申请表》，

并提交相关材料。  

   5.一次性购房补贴审核公示多长时间？  

   答：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对申请人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根据发放条件对申请人信息进行比对，对符合

发放条件人员的信息在本地人社部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

议后，形成汇总数据报当地财政部门。  

   6.一次性购房补贴如何支付？  
   答：财政部门对资金拨付申请报告及汇总数据审核无误后，按规定将资金

拨付至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由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支

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  

   7.购房时间如何认定？  

   答：新建商品住房购买时间以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二手住房购买

时间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时间为准。  

   8.购房人员如何认定？  

   答：对同一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人为 2 人（含）以上的，一般情况下，只

能由 1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领 1次；若 2 人为夫妻关系，且均为符合条

件的高校毕业生的，2 人可同时申领。   

   9.购房地如何认定？  

   答：申领补贴的商品房应位于申请人就业创业地所在市（州）区域内，在
其他区域购买的商品房，不能申领购房补贴。  

   10.就业创业地如何认定？  

   答：就业地指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所在地。创业地指创办实体注册地。  
     

   附件：  

   1.补贴申报流程图  

   1-1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申报流程图   

   1-2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申报流程图    

   1-3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申报流程图   

   1-4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奖补） 申报流程图    

   1-5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申报流程图   

   1-6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申报流程图   

   2.补贴办理机构一览表   

   2-1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办理机构一览表   

   2-2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办理机构一览表   

   2-3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奖补）办理机构一览表   



   2-4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办理机构一览表   

   2-5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办理机构一览表   

   （臧翠旭）  

    初审：刘亚丽 

    复审：徐丹萍 

  终审：李永新 

    

  

   

    

  

   

   


